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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文旅发〔2021〕66号

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项目

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全省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建设工作任务和技术标

注》诚信部分需各州市持续开展涉旅经营户诚信评定工作要

求，特制定项目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为切实推进西双版纳州涉旅经营户诚信指数评价工作，

建立涉旅经营户诚信指数评价体系，对西双版纳州旅行社服

务网点、餐饮服务单位、住宿服务单位 3 个业态的所有经营

户，进行规范指数、品质指数、体验指数等方面的评价数据

进行采集。规范指数（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督调度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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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中心评价）、品质指数（第三方行业协会专业评价）、体验

指数（游客评价）三个部分的评价，根据三个指数的占比换

算为 10 分制计。评价结果将运用于对涉旅经营户诚信指数

进行 4 个诚信等级的划分，由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平台根据

评分价值进行动态调整，并根据诚信等级取得上线平台的资

格，以供游客查询。涉旅经营户诚信体系的建设，将有效遏

制旅游乱象的情况，促进我州涉旅经营户服务品质的提升，

营造良好的旅游经营与消费环境，提升西双版纳旅游形象，

提高游客满意度，进一步推动西双版纳旅游产业全面升级，

为全域旅游发展打牢基础。

二、项目实施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

为加强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的领导，确保

项目按计划开展，成立了领导小组，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管

理和监督。领导小组全面开展和协调项目实施，负责项目实

施过程中的检查、审核、评估与验收等工作。

1. 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黄 臻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、

局长

副组长：岩温龙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

副局长

申 健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

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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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杰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

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

刘洪兵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

副局长

玉香约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成 员：何 力 西双版纳州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副支队长

李 锋 西双版纳州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副支队长

2. 办公室成员

张继军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行业和市场管理科

科长

王 娜 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行业和市场管理科

主任科员

3. 责任分工

组 长：

黄 臻：主持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全面工作，

对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负总责，为第一负责人。

副组长：

岩温龙 分管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，对西

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申 健 分管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，对西

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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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杰 分管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，对西

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刘洪兵 分管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，对西

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玉香约 分管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，对西

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成 员：

何 力 对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督调度指挥中心

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李 锋 对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督调度指挥中心

负直接领导责任。

各领导小组成员要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加强对西双

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及时协调解决存

在的问题，切实抓好职责范围内的西双版纳旅游行业诚信体

系建设工作。

（1）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督调度指挥中心，对

西双版纳州涉旅经营户经营资质、经营行为等进行评价，对

西双版纳州涉旅经营户经营规范指数做出政府评价。

（2）西双版纳州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行业组织、商会或

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西双版纳州涉旅经营户环境、服务、运营、

服务、卫生、安全等方面做出专业评价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安全。

资金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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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

项目资金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委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强化项目管理。

一是项目实施中，要对照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跟踪，把

好项目实施质量关，二是做好台账收集，三是严格遵守党风

廉政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，不准占用专项资金，不准吃、拿、

卡、要，四是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及时做好绩效自评。

三、项目实施的主要内容

本项目通过州、县、市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

组织实施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县市对区域内涉旅经营户

经营资质、经营行为、经营规范指数做出评价。

本项目所称涉旅经营户（在西双版纳州内证照齐全、正

常经营的所有涉旅经营户，纳入规范指数评价范围。）包括

旅行社服务网点、餐饮服务单位、住宿服务单位等 3 个业态。

旅行社服务网点是指从事旅行社业务的服务网点、散客门店

等；餐饮服务单位是指餐馆、快餐店、小吃店、饮品店（酒

吧除外）等餐饮服务提供者；住宿服务单位是指以住宿服务

为主，并提供商务、会议、休闲、度假等相应服务的住宿设

施（含星级饭店、民居客栈、经济型酒店、品牌酒店、社会

旅馆等）。

1.规范指数评价

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督调度指挥中心：根据《西

双版纳州涉旅经营户规范指数评价细则》由州公安局、州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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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支队、州卫计委、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州工商局、州

商务局、州农业局、州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在州内甄选证照

齐全、正常经营的涉旅商户纳入评价范围并出具评价涉旅商

户数据，根据《规范指数评价表》严格按照各业态规范指数

评价表的各项指标对涉旅经营户进行评分，总分为 10 分，

评分实行扣分制，扣完为止。对同一违法行为做出多项并处

的，按扣分最高的情形予以扣分。在日常监督中，行政管理

部门对涉旅经营户做出行政处罚或发现其他扣分情形的，在

72 小时内将信息同步至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

指挥中心。

2.品质指数评价

品质指数评价采取暗访体验的形式进行。由受委托方通

过不定时、不提前通知的方式，委托符合条件的暗访员在规

定时限内，完成所属区域内所有涉旅经营户的暗访评价任务。

暗访员应在接到暗访任务后 7个工作日内开展实地暗访工作，

如实记录暗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严格按照各业态品质指数

评分表的各项指标进行评分，并在暗访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

向受委托方提交品质指数评价评分、问题清单及出具支撑证

据。

餐饮服务单位：实地走访采集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、

饭店名称及简介、分店名称、营业时间、人均消费、特色菜

品、评价信息、详细地址及定位、联系电话、饭店类型、交

通信息、 清真饮食标识、 素食标识并拍照、评分扫描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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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服务单位：实地走访采集营业执照、经营者信息、

酒店类型、酒店星级、名称、详细地址及定位、联系电话、

官方宣传图文、剩余房间类型及数量、交通信息、酒店简介、

内外部照片、服务设施、房间设施、房间信息、酒店服务、

酒店设施、客房标准、收费标准并拍照、评分扫描上传。

旅游汽车及租赁车：实地走访采集旅游汽车、租车公司

信息，线下线上服务、联系电话、服务投诉方式；车辆信息，

车型、颜色、座席、车辆照片、车牌；司机信息包括姓名、

性别、驾驶证号、驾龄、照片、联系电话并拍照、评分扫描

上传。

旅行社：实地走访采集旅行社名称、分配导游姓名、导

游编号、交通工具、行程、路线、合同编号、团费、游客数

量、性别比例、年龄层数量、游客来源地及目的地;如实了解

带团导游姓名、导游证号、性别、级别、联系电话、工作年

限、游客评价、所属机构、团合同信息、团类型(出境、入境)、

团时长、团人数；统一管理游客保险信息接入保险公司名称、

服务电话、每日投保量、投保人性别、所在地、年龄段、投

保时间、投保类型、投保额度等信息接入并拍照、评分扫描

上传。

3.工作要求

一是等级划分。根据涉旅经营户诚信指数设置 4 个诚信

等级：评价分值 9 分以上为金牌等级，8 分以上 9 分以下（含

8 分）为银牌等级，7 分以上 8 分以下（含 7 分）为铜牌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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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，6 分以上 7 分以下（含 6 分）为一般等级。诚信指数等

级的调整由平台根据评价分值动态调整。二是结果运用。诚

信指数达到一般等级以上的，在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平台显

示涉旅经营户诚信指数等级，提供游客查询。诚信指数达不

到一般等级的下线整改。整改完成后经规范指数评价、品质

指数评价复评合格，重新上线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平台进行

体验指数评价；整改未达到要求的，不得上线“一部手机游

云南”平台。

在日常监管中，行政管理部门对涉旅经营户做出行政处

罚或发现其它符合扣分情形的，应当在 72 小时内将行政处

罚信息或扣分情形信息报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

度指挥中心，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汇

总相关情况并及时扣分。

被扣分的经营户，由做出行政处罚的单位及相关管理部

门加强日常监管，督促其限期整改，并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。

对整改验收通过的经营户，由行政处罚发出单位及相关管理

部门在 72 小时内将整改验收结果报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

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；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指

挥中心根据整改验收结果，视情况撤消扣分。

西双版纳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负责本项

目的组织实施，开展涉旅经营户规范指数评价。由西双版纳

州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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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项目投资预算及进度安排

项目投资预算为 150 万元，共分 3 期实施，自 2022 年 1

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。

其中，一期项目投资预算为 50 万元，完成时间为 2022

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；二期项目投资预算为 50

万元，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；

三期项目投资预算为 50 万元，完成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。

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项目投资预算

一期（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预算金额

（万元）

投资比

例
备注

一
涉旅企业评审

费
30.1 60.20%

评审费包含《评价办

法》编制费、企业评审

费及评价数据和分析

费等。

二
诚信评价系统

管理及维护费
19.9 39.80%

2022年度诚信评价系

统使用及数据维护费。

合计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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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（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预算金额

（万元）

投资比

例
备注

一
涉旅企业评审

费
30.1 60.20%

评审费包含《评价办

法》编制费、企业评审

费及评价数据分析费

等。

二
诚信评价系统

管理及维护费
19.9 39.80%

2023年度诚信评价系

统使用及数据维护费。

合计 50

三期（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预算金额

（万元）

投资比

例
备注

一
涉旅企业评审

费
30.1 60.20%

评审费包含《评价办

法》编制费、企业评审

费及评价数据分析费

等。

二
诚信评价系统

管理及维护费
19.9 39.80%

2024年度诚信评价系

统使用及数据维护费。

合计 50

总投资预算金额（万

元）
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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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西双版纳州旅行社服务网点、餐饮服务单位、住宿服务单位

3 个业态的所有经营户统计表

景洪市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酒店 2368 户

2 餐饮 3040 户

3 旅行社 63 户

4 旅游汽车 3 户

5 租赁车 6 户

6 景区 20 户

7 涉旅商户 708 户

合计 6208 户

勐腊县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酒店 262 户

2 餐饮 412 户

5 租赁车 1 户

6 景区 5 户

7 涉旅商户 198 户

合计 878 户

勐海县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酒店 285 户

2 餐饮 240 户

5 旅行社 1 户

6 景区 5 户

7 涉旅商户 109 户

合计 640 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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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西双版纳州旅行社服务网点、餐饮服务单位、住宿服务单位

3 个业态的所有经营户统计表

景洪市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酒店 3368 户

2 餐饮 3728 户

3 旅行社 63 户

4 旅游汽车 3 户

5 租赁车 6 户

6 景区 20 户

7 涉旅商户 708 户

合计 7896 户

勐腊县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酒店 262 户

2 餐饮 412 户

5 租赁车 1 户

6 景区 5 户

7 涉旅商户 198 户

合计 878 户

勐海县

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

1 酒店 280 户

2 餐饮 240 户

5 旅行社 1 户

6 景区 5 户

7 涉旅商户 109 户

合计 635 户

五、绩效考核

（一）绩效目标

西双版纳根据《全省“一部手机游云南”建设工作任务

和技术标注》诚信部分持续开展涉旅经营户诚信评定工作，

西双版纳州旅行社服务网点、餐饮服务单位、住宿服务单位

3 个业态的所有经营户，进行规范指数（政府评价）、品质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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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（专业评价）、体验指数（游客评价）三个部分的评价，

根据三个指数的占比换算为 10 分制计。评价结果将运用于

对涉旅经营户诚信指数进行 4 个诚信等级的划分，由“一部

手机游云南”平台根据评分分值进行动态调整，并根据诚信

等级取得上线平台的资格，以供游客查询。

加快涉旅经营户诚信体系的建设，将有效遏制旅游乱象，

促进西双版纳州涉旅经营户服务品质的提升，营造良好的旅

游经营与消费环境，提升西双版纳旅游形象，提高游客满意

度，进一步推动西双版纳旅游产业全面升级，为全域旅游发

展打牢基础。对推动西双版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全面

增强旅游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

与结果运用支持。

涉旅企业诚信评价突出主要涉旅业态全覆盖、评价系统

重便捷、结果运用显动态特征，为消费者对诚信涉旅企业的

选择提供指导，为涉旅企业的质量提升、品牌化发展提供数

据支持，为政府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决策依据。既强调了

涉旅企业诚信评价的客观性，也保障了涉旅企业诚信评价数

据的科学性；既鼓励和引导涉旅企业诚信经营、不断提升游

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，又能满足政府主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督、

最终推动西双版纳旅游高质量发展。

涉旅企业诚信评价是由规范指数、品质指数、体验指数

三个方面构成，通过综合政府评价、专业评价、游客评价情

况，加权平均生成涉旅企业诚信评价指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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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效益分析。

1、经济效益

为大力提升西双版纳“诚信旅游”品牌效益，充分发挥

“金牌等级涉旅经营户”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标杆、导

向和示范引领作用，努力营造诚信经营、公平竞争、健康和

谐的市场经济环境。经济效益实质食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

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使游客通过旅行、餐饮、住宿、

交通、观赏、娱乐等多种活动带来愉悦的体验，而各种要素

作用因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项目的实施带来的提

升，最终也必须体现在经济效益上。同时，经济效益不仅体

现涉旅经营户的经济效益，使涉旅经营户得以生存和发展；

重点体现西双版纳整个旅游产业的宏观经济效益，并通过诚

信的持续性发展市场经济环境带动旅游产业效应，把涉旅企

业诚信评价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辐射、渗透到其他产业和部门，

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，以诚信促进经济繁荣、消

费纠纷调解和服务水平提档和和谐社会创建，充分体现出涉

旅企业诚信评价的经济效益，涉旅企业诚信评价促诚信促发

展水平为导向，积极营造公平公正、诚信经营的营商环境，

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诚信动能，西双版纳旅游业创造一

定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2、社会效益

西双版纳州涉旅企业诚信评价项目的实施着力构建西

双版纳旅游行业诚信体系建设，深入开展涉旅企业诚信指数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4%90%E9%A5%AE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8%B1%E4%B9%9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E%8F%E8%A7%82%E7%BB%8F%E6%B5%8E%E6%95%88%E7%9B%8A/433155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4%A8%E9%87%8F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4%B9%E5%96%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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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诚信指数将作为政府监管依据，并

为各地游客提供参考。将引导旅游相关企业建立诚信自律机

制，以及为旅游市场监管提供一套适用、可操作的依据，为

全面推进西双版纳旅游信用体系建设、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

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将重点通过提升指数评价质量，加

强动态监管等方面持续开展好涉旅企业诚信评价工作，努力

构建旅游经营与消费的良好氛围，切实维护游客和经营户的

合法权益，不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，通过持续开展

诚信评价和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工作，加强旅游市场秩序

规范，逐步提升涉旅企业旅游服务质量，持续提高游客满意

度，旅游市场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、优胜劣汰”的营商环

境正逐步形成，创造了良好的可持续性的社会效益。

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

2021 年 10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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